
证券代码：000676� � �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2016-05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3、业绩预告情况表 ：

2015年 1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约

100

万元

—

360

万元 亏损

：

6858.9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032

元

—

0.0114

元 亏损

: 0.2180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公司开展了各项措施，严

控各项成本支出，完善公司运营体系建设，致 2015年年度业绩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公司将持

有的亏损子公司股权及子公司自有房产，转让给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高科投资有限公司，增加了 2015年年度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 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5年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04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梁健锋先生函告， 获悉梁健锋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梁健锋 是

6,560,000 2015-3-17 2016-1-20

金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84%

梁健锋 是

6,560,000 2015-5-29 2016-1-20

金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84%

合 计

13,120,000 -- -- -- 7.68%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梁健锋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70,723,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2%。梁健锋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 155,950,000股进行了质押，占梁健锋先生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35%，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4%。

3、股东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股东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000850� � � �公告编号：2016-007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和变更提案情况发生，有否决情况，被否决的议案序号及议案

名称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3.2 向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方案

3.2.1�交易对方

3.2.2�标的资产

3.2.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2.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3.2.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3.2.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3.2.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3.2.8�发行股份的数量

3.2.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3.2.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3.2.11�标的资产交割

3.2.12�锁定期安排

3.2.13�上市地点

3.2.14�决议的有效期

4、《关于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案》。

5、《<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

让方）与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议

案》。

10、《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受让方）与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13、《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14、《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1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1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

案》。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8、《关于填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具体措施的议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1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4：00时。

（二）、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董事长詹灵芝。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总体情况：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941

名，代表股份数 511,172,469 股，占公司总股本 943,665,009 股的 54.1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38 名， 代表股份数 458,791,3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943,665,009 股的

48.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03 名，代表股份数 52,381,1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943,665,009

股的 5.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及审议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8,727,0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584％；反对 30,082,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142％；弃权 4,180,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95,

4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7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429,

6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8664%；反对 30,082,0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41.2142%；弃权 4,180,39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95,49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08%。

表决结果：未通过。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6,189,4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5818％；反对 31,538,2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3.2093％；弃权 5,261,7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63,

1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7.2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892,

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3755％；反对 31,538,2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43.3861％；弃权 5,261,73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63,14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38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3.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海聆梦 80%股权的方案

3.1.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 471,463,8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319％；反对 28,757,8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6259％；弃权 10,950,75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305,0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14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983,

4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3742％；反对 10,950,7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5612％；弃权 10,950,75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5,065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646％。

表决结果：通过。

3.1.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471,453,4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298％；反对 28,527,6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5809％；弃权 11,191,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545,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973,

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3599％；反对 28,527,6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2446％；弃权 11,191,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45,6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956％。

表决结果：通过。

3.1.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471,223,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847％；反对 28,774,3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6291％；弃权 11,17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529,4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6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742,

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429％；反对 28,774,3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5839％；弃权 11,17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29,4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732％。

表决结果：通过。

3.1.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71,270,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939％；反对 28,293,2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5350％；弃权 11,60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963,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789,

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076％；反对 28,293,2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5.5350％；弃权 11,6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63,508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704％。

表决结果：通过。

3.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 471,274,8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949％；反对 28,452,2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61％；弃权 11,445,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799,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794,

4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142％；反对 28,452,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1408％；弃权 11,60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99,6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450％。

表决结果：通过。

3.1.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471,282,9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965％；反对 28,076,9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927％；弃权 11,812,5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66,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802,

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253％；反对 28,076,9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6245％；弃权 11,812,5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66,8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501％。

表决结果：通过。

3.1.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471,198,2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799％；反对 28,125,1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5021％；弃权 11,849,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33,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32717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088％；反对 281251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909％；弃权 1184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33,35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003％。

表决结果：通过。

3.1.8�发行股份的数量及支付现金金额

表决情况：同意 471,348,2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092％；反对 28,093,7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959％；弃权 11,730,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64,7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867,

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2152％；反对 28,093,7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6477％；弃权 11,730,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64,7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372％。

表决结果：通过。

3.1.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471,222,5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846％；反对 28,199,6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5167％；弃权 11,750,32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84,6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87％。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28199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422％；反对 280937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8.7932％；弃权 11750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84,63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645％。

表决结果：通过。

3.1.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1,388,6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171％；反对 28,111,9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995％；弃权 11,67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42,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908,

2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2707％；反对 28,111,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6726％；弃权 11,67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42,3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566％。

表决结果：通过。

3.1.11�标的资产交割

表决情况：同意 471,533,59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55％；反对 27,889,6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560％；弃权 11,74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26,4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053,

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4701％；反对 27,889,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3669％；弃权 11,74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26,4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630％。

表决结果：通过。

3.1.12�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71,530,59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49％；反对 27,801,8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388％；弃权 11,8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74,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33050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4660％；反对 278018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8.2461％；弃权 118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74,30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879％。

表决结果：通过。

3.1.13�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471,372,5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140％；反对 27,998,7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74％；弃权 11,80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35,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892,

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2486％；反对 27,998,7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5169％；弃权 11,80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74,3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345％。

表决结果：通过。

3.1.14�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471,212,7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827％；反对 28,051,8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4877％；弃权 11,90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242,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732,

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288％；反对 28,051,8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5899％；弃权 11,90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42,2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3％。

表决结果：通过。

3.2� 向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方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项下子议案均依法回避表

决。

3.2.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 33,04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2769％；反对 28,540,1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018％；弃权 11,401,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736,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749,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530％；反对 28,540,1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2618％；弃权 11,401,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36,2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853％。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32,897,1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11％；反对 28,778,2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4280％；弃权 11,314,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648,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32599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63％；反对 28778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893％；弃权 1131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648,35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64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32,897,1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11％；反对 28,669,4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789％；弃权 11,422,8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757,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9,

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63％；反对 28,669,4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4396％；弃权 11,422,8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57,1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140％。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32,894,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672％；反对 28,400,6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9107％；弃权 11,694,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28,7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2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6,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25％；反对 28,400,6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0698％；弃权 11,694,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28,7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877％。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 32,89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14％；反对 28,639,1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374％；弃权 11,452,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787,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91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9,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66％；反对 28,639,1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3979％；弃权 11,452,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87,2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55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32,920,2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027％；反对 28,932,3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391％；弃权 11,136,8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471,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58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622,

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781％；反对 28,932,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8013％；弃权 11,45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3685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20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32,89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14％；反对 28,445,7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9724％；弃权 11,646,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980,7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56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9,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66％；反对 28,445,7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1318％；弃权 11,646,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80,71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21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8�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31,850,6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3.6373％；反对 28,263,3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7225％；弃权 12,875,5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209,8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6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553,

2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4067％；反对 28,263,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8809％；弃权 12,875,5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09,81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12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32,896,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00％；反对 28,668,7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779％；弃权 11,42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758,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8,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52％；反对 28,668,7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4386％；弃权 11,42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58,7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162％。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896,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0700％；反对 28,013,6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804％；弃权 12,079,50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413,8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5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598,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452％；反对 28,013,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5374％；弃权 12,079,50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13,81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17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1�标的资产交割

表决情况：同意 32,93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262％；反对 28,567,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386％；弃权 11,48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819,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32639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016％；反对 285670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988％；弃权 114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19,35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99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2�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32,93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262％；反对 28,553,5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201％；弃权 11,4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819,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639,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016％；反对 28,553,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2801％；弃权 11,4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19,35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82％。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3�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32,930,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166％；反对 28,388,6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942％；弃权 11,670,46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04,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8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632,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920％；反对 28,388,6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9.0533％；弃权 11,670,46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4,77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547％。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4�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32,937,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262％；反对 28,280,8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8.7464％；弃权 11,77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05,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2,639,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016％；反对 28,280,8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8.9050％；弃权 11,77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5,60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934％。

表决结果：未通过。

4、《关于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6,007,0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3319％；反对 26,864,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6.8067％；弃权 10,117,3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

698,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6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709,

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1246％；反对 26,864,9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9572％；弃权 10,117,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98,804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182％。

表决结果：未通过。

5、《<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878,1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1552％；反对 26,681,5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553％；弃权 10,429,7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011,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80,

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9472％；反对 26,681,5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7049％；弃权 10,429,7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11,2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479％。

表决结果：未通过。

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83,3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253％；反对 26,656,2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207％；弃权 10,549,8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131,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85,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168％；反对 26,656,2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6701％；弃权 10,549,8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31,3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131％。

表决结果：未通过。

7、《关于公司与海聆梦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

资产受让方）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3,992,6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266％；反对 26,405,4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1657％；弃权 10,774,3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355,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12,

2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530％；反对 26,405,4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3251％；弃权 10,774,3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55,8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22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与海聆梦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

资产受让方）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3,986,3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253％；反对 26,283,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1419％；弃权 10,902,0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483,5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05,

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444％；反对 26,283,9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1580％；弃权 10,902,0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83,5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997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

让方）与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议

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48,5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8.9777％；反对 26,519,2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330％；弃权 10,721,6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303,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89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51,

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689％；反对 26,519,2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4816％；弃权 10,721,6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3,1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49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0、《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受让方）与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48,5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256％；反对 26,697,3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770％；弃权 10,508,5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090,0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86,

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171％；反对 26,697,3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6.7266％；弃权 10,508,5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90,0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563％。

表决结果：未通过。

11、《关于公司与邱建林、倪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与邱建林、倪晨（业绩承诺人）之关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4004,3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288％；反对 25,858,2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5.0586％；弃权 11,309,8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891,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23,

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691％；反对 25,858,2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5.5723％；弃权 11,309,8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91,30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586％。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与邱建林、倪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与邱建林、倪晨（业绩承诺人）之关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4,034,9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348％；反对 24,922,2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55％；弃权 12,215,3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796,7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389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54,

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9112％；反对 24,922,2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4.2846％；弃权 12,215,3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96,71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042％。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851,9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1193％；反对 24,922,2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4.1449％；弃权 12,215,3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37,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54,

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9112％；反对 24,922,2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4.2846％；弃权 12,215,3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37,10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042％。

表决结果：未通过。

14、《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80,7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218％；反对 25,584,7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526％；弃权 11,623,9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223,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83,

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132％；反对 255847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5.1960％；弃权 116239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23,4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907％。

表决结果：未通过。

1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806,2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567％；反对 25,640,6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292％；弃权 11,542,5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142,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08,

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483％；反对 25,640,6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5.2729％；弃权 11,542,5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42,00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788％。

表决结果：未通过。

1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

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91,0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360％；反对 25,402,9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4.8036％；弃权 11,795,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394,8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93,

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275％；反对 25,402,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4.9460％；弃权 11,795,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94,818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26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92,0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373％；反对 25,117,1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4.4120％；弃权 12,080,2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679,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55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494,

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288％；反对 25,117,1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4.5528％；弃权 12,080,2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79,70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18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8、《关于填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具体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5,798,4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460％；反对 25,235,9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748％；弃权 11,955,07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554,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7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01,

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376％；反对 25,235,9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4.7162％；弃权 11,955,07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54,485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462％。

表决结果：未通过。

19、《关于提名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7,069,8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285％；反对 22,523,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4.4061％；弃权 11,579,61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954,7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5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589,

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862％；反对 22,523,0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30.9841％；弃权 11,579,61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54,7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29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唐民松、胡润恒。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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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3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暨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就此发布了《关于延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内容详见 2016年 1月 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现就上述公告事项进一步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

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

二、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1、近年来，公司主要客户基于自身资金使用及管理需要，要求公司自行采购业务所需的材

料或者客户通过招标指定供应商再由公司出资采购（以前是由客户提供）。为适应客户方面的

变化，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提前预留出足够的流动资金，否则资金不足可能会导致公司无法

拓展新的业务或导致已有的业务出现停滞。

2、公司主要客户结算周期拉长并且存在继续拉长的趋势，尤其是 2014 年以来，石油价格

持续走低，公司主要客户出台了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严格款项支付审批流程，公司业务款项

的回款期普遍由以前的 1-3个月延长至 3-6个月，甚至最长至 9个月。 此外，公司主要客户除

了将业务款项的付款期拉长外，结算支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转账支付大部分改为 3-6

月商业承兑支付，而商业汇票基本上无法提前贴现，这将进一步拉长公司业务款的结算周期。

基于上述原因，并结合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公司决定延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并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会将上述资

金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等。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2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准油股份，股票代码：002207）自 2015�年 12月 16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公司就此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82）、《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7）。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的方式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 2015年 12月 24日，公司与标的企业的控股股东达成了共识，交易标的为快递物流相关企

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月 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 此后根据进展情况， 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5 日、1 月 12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

2016-005），于 2016年 1月 1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06）。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有序推进，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企业的尽职调查

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公司董事会将在有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及相关文件。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